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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府 〔２０１５〕７９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

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顺德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

为贯切落实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项的决定》（国发 〔２０１５〕１１号），进一步深化我省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经研究论证，省政府决定再取消和下放 ２４项行政审

批项目，将３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请各地、

各部门抓紧做好取消和调整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工作，加快配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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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后续监管制度建设，切实做到放管结合，不断提高政府管理

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附件：１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

审批项目目录 （共计２４项）

２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

前置审批事项目录 （共计３项）

广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年８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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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

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共计２４项）

序

号
审批部门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备 注

１
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

软件企业认定及

产品登记

《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

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

通知》（国发 〔２０００〕１８号）
《软件产品管理办法》 （工业和

信息化部令第９号）
《软件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工

信部联软 〔２０１３〕６４号）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工信部联电子 〔２０１３〕４８７
号）

取消

粤府令第１６９号
将 “软件企业

认定”转移给

社会组织实施；

粤府函 〔２０１２〕
３３５号暂停实施
“软 件 产 品 登

记”，由具备条

件的行业协会实

行自律管理

２ 省公安厅

文物系统风险单

位安全技术防范

工程设计方案审

批和工程验收

（含一级初审和

二、三级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

办发 〔２００４〕６２号）
《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

全防护级别的规定》 （ＧＡ２７－
２００２）

取消

３ 省公安厅
航行港澳船舶证

明书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取消

４ 省民政厅
全省性社会团体

筹备审批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

务院令第２５０号）
取消

５ 省财政厅
社会福利基金资

助项目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

办发 〔２００４〕６２号）
《社会福利基金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财社字 〔１９９８〕１２４号）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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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批部门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备 注

６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物业管理师注册

执业资格认定初

审

《物业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０４号）
《物业管理师制度暂行规定》

（国人部发 〔２００５〕９５号）

取消

７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古典名园恢复、

保护规划和工程

设计审批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下放至地

级以上市

及顺德区

人民政府

城市绿化

行政主管

部门

８
省交通运

输厅

港口危险货物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

专项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第９号）
取消

９
省交通运

输厅

港口建设项目安

全条件审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５９１号修订）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第９号）

委托地级

以上市港

口行政管

理部门实

施

１０ 省水利厅

水文水资源调查

评价机构资质认

定 （含甲级初

审和乙级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

（国务院令第４９６号）

取消

粤府令第１６９号
将 “水文水资

源调查评价机构

乙级资质认定”

转移给社会组织

实施

１１ 省林业厅

启动实施二级突

发林业有害生物

事件应急预案审

批

《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处置办

法》（国家林业局令第１３号）
取消

１２ 省地税局

主管税务机关对

非居民企业适用

行业及所适用的

利润率审核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

理办法》 （国税发 〔２０１０〕１９
号）

取消

—４—



序

号
审批部门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备 注

１３ 省地税局
非境内注册居民

企业选择主管税

务机关批准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

得税管理办法 （试行）》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１年第４５号）
取消

１４ 省地税局

境外注册中资控

股居民企业主管

税务机关变更审

批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

得税管理办法 （试行）》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１年第４５号）
取消

１５
省安全监

管局

非煤矿山、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

单位、烟花爆竹

经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任职资

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取消

粤府函 〔２０１３〕
３５号暂时停止
实施该项行政审

批，交由具备条

件的行业协会实

行自律管理

１６ 省体育局
省一级裁判员审

批

《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 （试

行）》（体竞字 〔１９９９〕１５３号）
取消

１７
省食品药

品监管局

化妆品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国务

院批准，卫生部令第３号发布）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卫生部令第１３号）

委托地级

以上市及

顺德区食

品药品监

管部门实

施

１８
省海洋渔

业局

海域海岸带整治

修复项目 （海

域类）审查

《国务院关于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批复》 （国
函 〔２０１２〕１３号）

取消

１９
省海洋渔

业局

海岛整治修复项

目实施方案审查

《海域使用金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 （财建 〔２００９〕４９１号）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管

理办法》（财综 〔２０１０〕４４号）

取消

２０
省海洋渔

业局

海岛整治修复项

目验收

《海域使用金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财建 〔２００９〕４９１号）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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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批部门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备 注

２１
省海洋渔

业局

设置使用渔业无

线电台审核

《渔业无线电管理规定》 （国无

管 〔１９９６〕１３号）
《广东省无线电管理条例》

委托县级

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

实施

２２
省海洋渔

业局

驯养繁殖国家二

级及省重点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的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实施条例》 （农业部令第１
号）

《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

例》

委托地级

以上市渔

业行政主

管部门实

施

２３
省海洋渔

业局

经营利用国家二

级及省重点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或

其产品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实施条例》 （农业部令第１
号）

《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

例》

下放至地

级以上市

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

２４
省海洋渔

业局

运输国家一、二

级及省重点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或

其产品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实施条例》 （农业部令第１
号）

《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

例》

下放至地

级以上市

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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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为后置审批的

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
（共计３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１
公共航空

运输企业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改为后置审批

２
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

公司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２２号）

改为后置审批

３ 期货公司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６２７
号）

《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７号）

改为后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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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委有关部委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

纪委办公厅，广州军区、南海舰队、广州军区空军、省军区，

省法院，省检察院。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３日印发


